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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1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20-050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杭州智诚十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十方美播” 

平台开展战略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拓展“网红+直播+短视频”

新零售供应链生态圈，签约知名网红、知名影视明星并孵化自有网红，与品牌企

业进行“直播带货”的销售服务。 

公司与杭州智诚十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诚十方”）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本着“资源共享、利益与共、诚信守法、合作双赢”的原则，公

司及子公司将利用自身的明星资源、客户资源以及影视内容制作的优势，助力智

诚十方推动 “十方美播”的发展，提升平台的商业价值，为客户提供新的产品

销售渠道。 

“十方美播”平台由国内知名服装品牌创始人鲁海弟先生与知名电商研究者

曹明先生联合打造，整合直播平台、网红孵化、直播销售、视频传播的优势资源，

结合当下最先进的直播电商与社交零售新理念，为客户提供新的销售模式与销售

渠道。 

通过本次战略合作，有利于公司广告营销板块业务模式的转型升级，由传统

单一的广告代理向内容营销，个性化定制服务，网络直播宣传等方面转变。公司

及子公司将结合客户的产品，有针对性的选择消费群体和宣传主体，更加精准地

为客户进行广告宣传，提高产品宣传的效率。同时，公司拥有多年积累的影视圈

资源、经验丰富的内容制作团队，有助于提升“十方美播”平台播放内容的品质，

提高平台的知名度。公司旗下的影视基地、景区可为“十方美播”平台提供外景

服务，宣传产品的同时推广公司的影视基地及景区。本次战略合作服务于公司整

体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以良好的业绩回馈广大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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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协议为战略框架性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

向性的约定，后续业务合作的具体实施内容将以另行签订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

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对公司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双方后续具体合作协议

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 

3、公司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内容及执行情况详见本公告“五、近三年披

露的框架协议内容及执行情况”。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1、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5月 15 日，公司与智诚十方经友好协商，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本着“资源共享、利益与共、合作双赢”的原则，公司将在影视资源、客户资源

及宣传策划等方面与智诚十方共同推动“十方美播”平台发展，提升平台的商业

价值。 

2、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   称：杭州智诚十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MA2H377W8M 

（3）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4）住   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普盛巷 37 号四楼 401 室 

（5）法定代表人：李彩娣 

（6）注册资本： 100 万元 

（7）成立时间：2020 年 3 月 31日 

（8）营业期限：2020 年 3 月 31日至 9999 年 09月 09 日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个人互联网直播服务（需备案）；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

饰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箱包销售；家居用品销售；玩具销售；五金产品

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品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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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

料销售；办公用品销售；音响设备销售；卫生洁具销售；消防器材销售；电子元

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皮革制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体育用品及器

材批发；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市场营销

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个人商务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平面设计；

图文设计制作；礼仪服务；工业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签订协议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框架性合作协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协议的签署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后，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

程序。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影视”） 

乙方：杭州智诚十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诚十方”） 

2、协议主要内容 

双方本着资源共享，利益与共，诚信守法，合作双赢的原则，智诚十方委托

长城影视就通过网红孵化培训，签约成熟网红，与品牌商家合作，以网红+直播+

短视频的转化粉丝的购买力及粉丝进行分享、发展合伙人，不断地进行二次，三

次的购买力转化。让商家有平台，让网红有货源，让粉丝有渠道，让投资人有合

作伙伴的多方共赢发展的网红直播分享型新零售模式。同时，在对接大品牌，大

企业的同时，双方进行孵化直播产品品牌，打造自我品牌价值。合作内容如下： 

1、长城影视旗下所有的实景娱乐，旅游景区，影视基地将成为十方美播的

独家网红直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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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城影视通过影视圈的明星资源，网红资源为十方美播输出明星，网红

经纪服务合作，年度服务知名明星，大牌网红数量不少 100 人次； 

3、长城影视为十方美播量身定制宣传策划，短视频内容，直播内容的推广

合作方案；基础服务费用不少于 5 万元/月，具体合作协议以实际的服务内容为

标准进行签订； 

4、长城影视为十方美播输出市场上知名的品牌产品进行合作，双方共同服

务的网红+直播+短视频供应链品牌商营业额不少 10 亿元/年； 

5、本协议为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合作项目中具体事宜另行签订正式项目合

同。具体细化内容以该项目合同条款为准。 

三、对公司的影响 

智诚十方开发的“十方美播”由国内知名服装品牌创始人鲁海弟先生与知名

电商研究者曹明先生联合打造，整合直播平台、网红孵化、直播销售、视频传播

的优势资源，结合当下最先进的直播电商与社交零售新理念，为客户提供新的销

售模式与销售渠道。“十方美播”平台通过网红孵化培训，签约成熟网红，与品

牌商家合作，以网红+直播+短视频的转化粉丝的购买力及粉丝进行分享、发展合

伙人，不断地进行二次，三次的购买力转化。让商家有平台，让网红有货源，让

粉丝有渠道，打造多方共赢发展的网红直播分享型新零售模式。 

通过本次战略合作，有利于公司广告营销板块业务模式的转型升级，由传统

单一的广告代理向内容营销，个性化定制服务，网络直播宣传方面转变。公司及

子公司将结合客户的产品，有针对性的选择消费群体和宣传主体，更加精准地为

客户进行广告宣传，提高产品宣传的效率。同时，公司拥有多年积累的影视圈资

源、经验丰富的内容制作团队，有助于提升“十方美播”平台播放内容的品质，

提高平台的知名度。公司旗下的影视基地、景区可为“十方美播”平台提供外景

服务，宣传产品的同时推广公司的影视基地及景区。本次战略合作服务于公司整

体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以良好的业绩回馈广大投资者。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战略框架性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

的约定，后续业务合作的具体实施内容将以另行签订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本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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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对公司 2020 年度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双方后续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

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内容及执行情况 

近三年披露

的框架协议

公告 

披露日

期 
协议主要内容 

目前执行

情况 

协议披露后三个月

内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

股份减持的情况 

关于与一九

零五（北京）

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

议的公告 

2018年2

月12日 

公司与一九零五将在影视制作、宣

传发行、版权经营、影视旅游项

目、国际市场开拓、广告经营、

品牌宣传等六个方面开展广泛而

深度的合作，并充分发挥双方的

品牌优势及资质资源优势，建立

面向未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按协议约

定正常履

行中 

无减持情况 

关于与拉风

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的

公告 

2018年7

月25日 

公司与拉风传媒决定在股权投资、

合作设立投资基金、联合拍摄影视

剧、共同参与双方影视城的建设和

运营、合作开发及储备优质影视IP、

共享双方各类资源等方面开展广泛

而深度的合作，并通过整合各自优

势资源和专业能力，在友好协商的

基础上建立面向未来的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 

按协议约

定正常履

行中 

无减持情况 

关于与光大

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

协议》 

的公告 

2018年8

月9日 

公司与光大证券决定在投融资业

务、市值管理业务、资产证券化业

务、渠道合作等方面开展广泛而深

度的合作，并通过整合各自领域的

优势资源，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建

立面向未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按协议约

定正常履

行中 

无减持情况 

关于与浙江

天光地影影

视制作有限

公司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 

的公告 

2019年1

月3日 

公司与天光地影决定在影视开发制

作、版权经营、影视旅游项目、国

际市场开拓、广告经营、品牌宣传

等方面开展广泛而深度的合作，结

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双方在

影视产业链的全面布局，实现双方

共赢。 

按协议约

定正常履

行中 

无减持情况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宝集团”）于

2019 年 12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了《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9-123），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8 日起后的六个月内。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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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发布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无减持计

划，宏宝集团将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

规定减持公司股份。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没有所持限售股份将要

解除限售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智诚十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协

议》。 

 

特此公告。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